8.2.4公共建筑中100人规模以上的多功能厅、接待大厅、大型会议室和其他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进行专项声学设计，满足相应功能要求。（评价总分值4分）
参评情况
□参评□不参评，原因（□项目为居住建筑时本条不参评、□项目为无声学要求房间的公共建筑时本条不参评、□其他）

1、 得分自评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公共建筑中100人规模以上的多功能厅、接待大厅、大型会议室和其他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进行专项声学设计，满足相应功能要求
	4
	



2、 评价要点
· 专项声学设计：
项目内是否存在以下有声学要求的房间：
□多功能厅、□接待大厅、□大型会议室、□讲堂、□音乐厅、□教室、□其他
规模是否超过100人：□是、□否
是否对以上房间进行专项声学设计：□是、□否
简要说明建筑中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的专项声学设计方案，包括建筑体型设计、混响时间设计、噪声控制设计以及扩声设计等要点。（200字以内）
	














3、 证明材料
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：
	专业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
要点
	评价
阶段
	建筑类型
	是否提交

	建筑设计
	建筑平面图 
	应体现建筑各层功能房间类型
	专项声学设计
	设计/运行
	有声学要求房间的公共建筑

	

	其他材料
	专项声学设计竣工验收文件
	应包括厅堂音质及扩声系统检测，以及扩声系统的验收文件等
	专项声学设计
	运行
评价
	
	

	
	声学设计专项报告
	应包括建筑声学设计及扩声系统设计（若设有扩声系统）的过程
	专项声学设计
	设计/运行
	
	

	
	建筑声学与扩声系统设计文件
	应体现有声学要求房间的专项设计措施；建筑声学设计主要应包括体型设计、混响时间设计与计算、噪声控制设计与计算等方面的内容；扩声系统设计应包括最大声压级、传声频率特性、传声增益、声场不均匀度、语言清晰度等设计指标，设备配置及产品资料、系统连接图、扬声器布置图等
	专项声学设计
	设计/运行
	
	

	不参评情况证明
	建筑设计说明
	应注明建筑的类型及主要使用功能，居住建筑不参评；公共建筑中不含此类有声学要求的房间，本条不参评
	8.2.4
	设计/运行
	居建/公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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